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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謝可柔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47
傳真：02-87884137
電子信箱：uh629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401549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國立屏東大學辦理「114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

（A 班）特殊教育幼兒園身心障礙組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」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屏東大學114年11月17日屏大職推字第1141500368

號辦理。

二、招生簡章請逕至該校網站：https://cec.nptu.edu.tw/p

/406-1071-189095,r1268.php?Lang=zh-tw查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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